
姜堰区小型水利工程水毁修复项目

编制说明

一、工程概况：

本工程位于姜堰区罗塘街道、三水街道、溱潼镇、蒋垛镇、大伦镇、白米镇、娄庄 
镇等镇街，涉及银穆新华界河、新九庄河、三支河、沈高备战河、南干河、邱刘村刘北 
河、新生产河、老坝塘河、娄庄圩口闸等水利工程。本次拟破损修补、维修加固、拆除 
重建、岸坡整坡、重新实施水土保持植物防护等措施，对水毁问题进行修复。
二、编制依据：

1、《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1-2007）、《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》（2010年）、《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（2017年修订版）、《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表》（2014年）、《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表》（2014年）、《江苏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文件工程量清单格式》（苏水基〔2011〕21号）；
2、苏水基〔2015〕31号、32号文，苏水基〔2016〕26号文，苏水基〔2016〕27号文，苏水规〔2017〕2号，苏水安【2017】3号，苏水基【2019】6号，苏建函价〔2024〕83号等现行文件。

3、业主提供施工图纸、业主意见及现场勘踏情况；

4、《泰州工程造价管理》2026第3期信息价、信息价没有的材料参照市场价；

三、工程质量要求：（详见招标文件）

四、工程类别及取费标准

1、水利工程执行《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（2017年修订版）相应费用标准。

2、措施费：

（1）通用措施项目：根据委托方编标要求，安全文明措施费应单独计列，并按批复概算中金额计列。
（2）专业工程措施项目：除措施项目清单中所列项目外，投标人根据施工组织设计需要自主报价。投标人应根据现场情况，将措施项目清单中未列的项目进行补充。如果未补充，视为此费用已包含在措施项目清单的其它单价和合价中。

3、税金：

（1）本项目税金按9%

五、招标人提供的条件

1、施工现场条件需投标人通过现场踏勘获得。

2、水电由投标人自理。本工程施工内容多且地点分散，投标人认真做好现场踏勘，了解现场施工条件、水电接入、矛盾协调等，考虑设备进场、材料二次搬运、交通便道等，合理编制施工组织设计，编排工期，综合报价，结算时不再增加类似费用。
六、其他相关事项说明

1、工程量清单应与投标须知、合同条件、技术规范及图纸等文件结合理解或解释。本清单特征表述不详或与设计文件不一致时以设计文件为准，设计图纸没有表述的按照清单表述报价。

2、除合同另有规定外，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量是根据招标设计图纸，按《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计算规则计算，是用于投标报价的估算工程量，不作为最终结算工程量。最终结算工程量是承包人实际完成并符合技术标准和要求（合同技术条款），按《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计算规则等规定，根据施工图纸计算、由监理人审核、发包人审定的有效工程量，最终结算以国家审计核算的工程量为准。

3、材料价格参考《泰州工程造价管理》2026年第3月材料指导价，部分材料结合市场询价，由投标人自主报价，材料价格波动引起的费用增减投标人在报价中自行考虑，结算时不作调整。

4、连接管涵等均使用Ⅱ级带筋混凝土管，胶圈接口。

5、本项目混凝土采用商品混凝土，浇筑混凝土所需的模板、脚手、支撑等措施项目费均应含在相应混凝土综合单价中，不另行支付相关措施费用。预制或现浇均执行中标清单单价，投标单位在报价中综合考虑，结算单价不作调整，所有项目便道、便桥不予考虑，各单位自行考虑。
6、本项目土方工程不考虑场外运进和运出，投标人应根据施工图纸、现场情况合理调配土方，均应考虑在本标段场内平衡，运距自行测算。泵站、护坡、渠道、机耕路等项目所需回填土方分为就近取土、外调土方，就近取土由投标人自行考虑，外调土方由发包人提供土源，投标人负责取土，运距按5km考虑，运距包干。投标人应根据清单特征描述情况考虑土方来源综合报价，结算时单价不作调整。如需弃土场由投标人自理，报价含渣土费、弃土费等一切费用。

7、工程量清单中的单价、合价和总价包括完成本工程全部内容所需的人工、材料、机械、制作、运输、检测、检验、安装、调试等直接费、间接费、其它费用、保修、税金等全部费用、税费、利润以及投标义务、责任和风险所发生的一切费用。

8、措施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围堰、施工场地外交通工程、施工降排水、施工临时用房、导流、截流、降排水、临时便道、便桥、沉降观测、机械进退场、周边房屋及设施支护、临时设施、保险费用等所有工作内容及相关费用，结算时不作调整；围堰渡汛期安全由投标单位自行考虑，不得增加费用。

9、如需要高压接电或发电机自行发电，其所有相关费用投标人现场踏勘后自主报价，费用含在清单内的相应子目中，中标后不再增加费用。

10、边坡回填土由招人就近提供土源，中标人含取土回填,填土厚度暂按1.0米计算，水泥土和土各按50Cm计算。所有木桩均面找入前按3遍防腐计算。
11、环境保护措施、交通运输费、保险费共按1.2%计取.安全文明措施费应单独计列，并按批复概算中金额计列。
12、暂列金额按3.0%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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